附件2
协议编号：

朝阳市承担政府补贴培训项目协议
甲方（人社部门）：
乙方（培训机构）：
为进一步加强职业培训管理，提升职业培训质量，根据《辽宁省承担政府补贴项目培训机构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双方经平等协商，签订本协议。
一、承担政府补贴培训项目的内容和期限
经乙方申请，专家评估通过，甲方委托乙方承担凌源市政府补贴培训项目，开展的具体培训项目、专业（工种）、等级和期限以主管部门公布的文件为准。
二、甲方的权利义务
1.甲方应对乙方所开展的培训做好日常管理、指导服务、监督和检查工作。
2.甲方应按照政府信息公开的要求，在与乙方签订本协议后，及时向社会公布乙方相关信息。
3.甲方按照相关文件要求对乙方进行管理，以及审核和拨付培训费用。
4.甲方对乙方经查实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行为的，应及时作出处理，并将处理结果告知乙方。
三、乙方的权利义务
1.乙方应在《朝阳市职业技能培训政府补贴专业市级指导目录》范围内开展培训，劳动预备制培训和高校毕业生免费专业转换及技能提升培训专业（工种）按省、市现行文件执行。
2.乙方对符合职业培训条件的学员或用人单位，应做好培训咨询和指导服务工作。
3.乙方应按所承担政府补贴培训项目开班要求向甲方提出开班申请，经甲方审核同意后，方可开展培训。
4.乙方应对完成培训的学员组织鉴定（认定）考试；在鉴定（认定）结束后，乙方应协助学员领取并发放证书。
5.乙方应建立完整的培训学员档案材料，将学员的培训内容、出勤情况、培训成绩、参加职业技能鉴定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）、取得证书、就业等情况存入档案。
6.乙方应自觉接受甲方的日常管理、指导服务和职业培训质量监管。
四、其他
1.由于《朝阳市职业技能培训政府补贴专业市级指导目录》调整，双方约定的培训专业（工种），在本协议有效期内不再纳入政府补贴标准目录范围的，该专业（工种）培训资质自动失效。
2.乙方实际办学条件发生变化，经评估后，不符合承担政府补贴培训项目机构条件的，协议终止。
3.乙方发生分立、合并或终止办学的，本协议自动变更或终止；乙方应在甲方指导下，做好善后工作。
4.乙方需向培训学员免费发放教材。
5.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甲乙双方可另行协商解决。
6.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发生的争议，甲乙双方可以协商解决，未能达成一致的，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在协商和起诉期间，非争议部分仍按协议继续履行。
7.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，一式二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。
甲方（公章）:
代表（签字）:
签订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

乙方（公章）:
代表（签字）:
签订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

